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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10   股票简称：常林股份     编号：临 2014-012 

常林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交易内容：常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林股份”或“公司”）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常林股份《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结合生

产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拟确定 2014 年度与公司关联方（主要包括但不限于）：

现代（江苏）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现代（江苏）”）、国机重工（常州）

挖掘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重常挖”）等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57,000 万元；

公司与上述公司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按市场定价原则，由公司向公司

关联方购买材料、商品，销售产品、产品零部件、材料、动力，接受劳务等业务。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将严格遵守监管部门相关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

有关规定，在前述关联交易的总额额度内，董事会授权公司经理层负责人负责办

理每笔日常关联交易事宜。 

2、关联人回避事宜：公司董事长吴培国先生在国重常挖实际控制人控制的

公司任职，公司董事王伟炎先生任国重常挖董事长，公司董事陈卫先生任国重常

挖董事，公司董事顾建甦先生任现代（江苏）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董事，系上述日

常关联交易的关联人，在审议通过上述关联交易的常林股份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上，已回避表决。 

3、交易对公司影响：公司主营业务涉及的主要产品（整机和零部件等）的

日常生产销售需要上述公司关联方的配套协作才能完成，公司发展的历史表明上

述配套协作使公司顺利完成主营业务产品的生产经营，满足并促进了公司发展，

未对公司形成不良的影响。 

4、需注意的其他事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因日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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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总额已超过董事会审核权限，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公司 201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和 2014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 

单位:人民币 万元 

交易类别 关联方名称 

2013 年度

预计日常

关联交易

发生额 

2013 年度

日常关联

交易实际

发生额 

占同类

交易比

例（%） 

2014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 

采购物资 

国机重工（常州）挖掘机有限公司 5,000 1,907 2.16 10,000 

现代（江苏）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4,000 367 0.42 2,000 

其他 10,000 4,116 4.66 7,000 

小计 19,000 6,390 7.24 19,000 

销售货物 

国机重工（常州）挖掘机有限公司 10,000 4,048 3.52 8,000 

现代（江苏）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45,000 6,592 5.73 20,000 

其他 6,000 1,268 1.10 10,000 

小计 61,000 11,908 10.35 38,000 

合计 80,000 
  

57,000 

2013 年因工程机械市场需求下滑，参股公司现代（江苏）工程机械有限公

司业务发展大幅下降，使得公司与现代（江苏）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交易额大幅

下降；同时，由于受 2013 年工程机械市场景气度显著下降的影响，公司与其他

关联交易方的交易额也明显下降，因此公司 2013 年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

额低于原预计总额。 

2、因主营业务产品的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按市场定价的原则，向现代

（江苏）、国重常挖等公司购买材料、商品，销售产品、产品零部件、材料、动

力，接受劳务等，公司拟确定 2014 年度与上述公司等因上述业务形成的交易总

额约为 57,000 万元。 

现代（江苏）是常林股份投资参股的中外合资公司，常林股份拥有现代（江

苏）40%的股份；常林股份的董事在国重常挖任董事、董事长；根据《上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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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与上述公司等的日常交易构

成了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有关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二、关联方介绍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可能涉及的关联方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现代（江苏）目前是由常林股份与现代重工（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合资设立

的中外合资企业，注册资本为 6,000 万美元，常林股份出资比例为 40%，韩国现

代出资比例为 60%。注册地址：常州市新北区河海西路 288 号；法人代表：梁真

涉；现代（江苏）营业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挖掘机、轮式

装载机（3 立方米以上）道路施工机械、湿地清淤机械、环保机械、起重机上车

架、随车吊上车架、混凝土泵装置等工程机械的制造及自产产品的租赁，销售自

产产品；从事相关产品的培训、维修服务。 

国重常挖是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国机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

本：13,500 万元；注册地：常州市新北区黄河西路 898 号；法人代表：王传明；

国重常挖的营业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汽车货物运输；全国货物联运。一般经营

项目：林业、矿山、采运、工程、环境保护机械设备及配件加工、制造、销售、

维修、服务和租赁；橡胶软管组合件的生产和销售；百货、工业生产资料（除专

项规定）销售；工程机械修理；搬运装卸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进出

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因主营业务产品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拟确定 2014 年度与前述公司关

联方等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57,000 万元；公司与上述公司关联方等的日常关

联交易主要为：按市场定价原则，由公司向公司关联方购买材料、商品，销售产

品、产品零部件、材料、动力，接受劳务等业务。 

四、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拟签署的日常关联交易协议（主要包括但不限于）签署双方分别为：公司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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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江苏）、公司与国重常挖等。公司结合生产经营发展的需要，拟确定 2014

年度与公司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57,000 万元；结算方式：现金及银行承

兑汇票结算；付款期限：货物交付或劳务提供后三个月内。 

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按市场定价原则，由公司向公司关联方购买材料、商

品，销售产品、产品零部件、材料、动力，接受劳务等业务。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涉及的主要产品（整机和零部件等）的日常生产销售需要上述

公司关联方的配套协作才能完成，这些为公司主营业务产品服务的配套协作，形

成了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司发展的历史表明上述配套协作使公

司顺利完成了主营业务产品的生产经营，满足并促进了公司发展，同时也证明上

述关联公司符合并满足公司配套协作需求，未对公司形成不良的影响；公司未来

的发展需要上述公司关联方继续为公司主营业务产品的日常生产经营服务，配套

协作。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相关事宜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此次日常关联交易的价格、定价方式是有依据的，遵守了

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未发现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其余

董事一致通过。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签署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常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4 月 19 日 


